
奉化主城区排涝综合治理一期项目—电力、自来水及通信线路迁改工程（土建部分）招标文件预公示

一.招标条件

奉化主城区排涝综合治理一期项目—电力、自来水及通信线路迁改工程（土建部分）已由宁波市奉化区发展和改革局以奉发改
投〔2025〕68 号（项目代码2501 -330213-04-01-801650）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上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及自筹，出资比
例为100%，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奉化区惠江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市奉化区惠海地下管线投资有限公司，委托
代理机构为宁波日月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本项目工程概算59492.45万元，其中工程费用51883.99万元，建设规模：施工图范围内的电力排管、电缆井及提
升、通信管道、手孔井、自来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破修围墙、破修路面、破修绿化、交通科技设施及路灯迁移等，具体详见
图纸，建设地点：位于奉化区岳林街道东郊片区。
2.2 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的电力排管、电缆井及提升、通信管道、手孔井、自来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破修围墙、破修路
面、破修绿化、交通科技设施及路灯迁移等。本次招标建安工程造价1168.8056万元。
2.3 施工总工期：240日历天。
2.4质量要求：达到国家和行业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2.5安全要求： 合格。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奉化主城区排涝综合治理一期项目—电力、自来水及通信线路迁改工程（土建部分）
                    
（一）投标人：
3.1 同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和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和
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具备以上资质组成的联合体（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
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3家；
②联合体牵头人应具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承担电力工程施工任
务；
③拟派项目负责人应由联合体牵头人委派。
3.3 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类）。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
3.4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且在投标截止日不得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中担任项目负责人（包括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施
工负责人）。
（三）其他：
3.5拟派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得少于 1 人，且具有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C类）。
3.6 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本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公告发布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上发布。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宁波市奉化区惠海地下管线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长汀东路558 号（城开大厦3号楼北幢 9 层）

联 系 人：袁先生        　

联系电话：13003743437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日月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斗门路136号艾盛环球中心（润合大厦）七楼　

联 系 人：邬女士　

联系电话：13777263957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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